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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學校國民中學階段在家教育 

巡迴輔導實施現況探討 
沈純君 

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巡迴輔導教師 
 

一、前言 

有些學生因障礙程度極為嚴重或因疾病影響健康狀況，以致無法到學校接受

教育，為保障這類學生接受適性教育之權利，因此有「在家教育」安置與「到府

巡迴輔導服務」產生，提供學生學習與生活上之協助（Ainscow M.，2000；張曉

芬，2006；葉瓊華，2011）。在家教育學生多為身體病弱、智能障礙、肢體障礙

等，且障礙程度為重度或多重障礙。依據特殊教育統計年報統計：2019 年全臺

一般學校國民中學階段計 258 位學生安置於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13 位學生安

置於床邊教學班，總計 271 位；在家教育巡迴輔導教師計 46 人、床邊教學巡迴

輔導教師計 5 人，總計 51 位，平均每位巡迴輔導教師服務 5.31 位學生，而巡迴

輔導教師須個別前往學生家中或其安置機構提供教學服務。由於學生障礙程度重

且個別差異大，為提供適性的個別化教學，因此各縣市主管機關酌依地方考量，

擬定在家教育巡迴輔導計畫、實施要點，明載巡迴輔導實施方式、服務內容。以

下針對全臺各縣市一般學校國中階段在家教育巡迴輔導計畫或實施要點內容及

相關文獻，探討在家教育巡迴輔導之服務現況。 

二、 課程內容及服務方式 

巡迴輔導教師提供之課程主要分為：直接課程、間接課程、資源課程與個案

管理。 

「直接課程」為教師評估學生能力、針對學生需求，直接進行教學與輔導，

如：生活適應與人際互動、知動、學科學習、生活自理、輔助教材與溝通輔具、

居家護理等；『間接課程』為對家長、其他教師提供諮詢，使學生能在日常環境

中獲得適切的協助，如：教具/輔具使用指導、教養方式、親子溝通、提供其他

福利措施申請管道等；「資源課程」由其他人員提供服務，如：治療師專業協助、

教材/輔具申請借用、學校協助申請教育代金等；「個案管理」為建立個案資料、

擬訂個別化教育計畫、轉銜與追蹤等（鄭秀真，2002；張曉芬，2006；羅美珠，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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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巡迴輔導課程內容 

依據《特殊教育法》規定：教師應為身心障礙學生擬訂個別化教育計畫，協

助學生學習及發展。各縣市政府提供教育代金補助，由原設籍學校協助在家教育

學生家長完成申請，因此個案管理與資源課程為應提供之基本課程，而直接、間

接課程實施則依各縣市規定。 

全台計十七縣市兼採直接與間接課程；另臺北市、新竹縣、屏東縣、澎湖縣，

以直接課程為主、間接課程為輔；桃園市則依不同類型採不同課程。綜上所述，

多數縣市兼採兩種課程，顯示在家教育學生因障礙程度較重，需要更多的資源及

課程介入，以培養及提升在家教育學生生活適應能力。 

三、提供服務時數及次數 

葉瓊華（2011）針對在家教育近十年現況統整出：各縣市巡迴輔導大致規定

每位在家教育學生每週接受輔導至少 2 次，每次 1～2 小時。 

十年光陰荏苒，目前計十四縣市規定 1～2 次，每次 1～2 小時為多數；另三

縣市較特殊：桃園市依學生需求分為養護、訓練及教育型，每週 1～3 次不等或

每月 1 次、屏東縣 2～4 節及連江縣 5 節為上限，其餘基隆市、新竹縣、高雄市、

澎湖縣、金門縣未特別規定。由上述得知，安置家中學生接受服務仍以每週 1～
2 次，每次 1～2 小時為主，但依據新課綱規定：國民中學學生在校每週學習總

節數為32～35節；在家教育學生多數每週僅學習2～4小時，且依據張曉芬（2006）
研究指出：許多巡迴輔導教師提出在家教育教學時數不足，學生進步情況恐難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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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預期。因此，為增進在家教育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服務時數有其必要性。 

四、巡迴輔導教師遴選方式 

桃園市、臺南市、高雄市及金門縣由設置巡迴輔導班學校薦派；新北市、雲

林縣、嘉義縣由教育局指派；新竹市、苗栗縣、彰化縣由特教資源中心指派；臺

北市、南投縣、嘉義市則優先聘用合格特殊教育教師及有意願者；連江縣由資源

班教師擔任；屏東縣以學生導師為優先；其餘基隆市、新竹縣、臺中市、臺東縣、

花蓮縣、宜蘭縣及澎湖縣計七縣市無提及。 

教育的主體是學生，而教育現場教師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目前僅有三

縣市優先聘用合格特殊教育教育教師及有意願者，其餘多數縣市皆為薦派方式，

無法得知是否聘用合格特殊教育教師，以及教師服務意願，甚至仍有七縣市未規

定遴選方式，且據研究指出：巡迴輔導教師多為大學畢業、工作年資 1～3 年，

且在家教育學生較需要醫療服務、職能及物理等治療，因此巡迴輔導教師恐面臨

專業能力不足問題（鄭秀真，2002；張曉芬，2006；羅美珠，2009）。教師專業

能力對學生學習成效影響甚鉅，甚至為影響教師留任之重要原因，且頻繁更換教

師將不利於學生學習，因此各縣市應積極舉辦多元化研習，增進教師專業能力，

提升教師留任意願，並優先聘用合格特殊教育教師以及徵詢意願，使在家教育發

揮成效。 

五、巡迴輔導教師其他工作困境 

依據相關研究指出，巡迴輔導教師除面臨專業能力不足問題，尚有其他困

境，例：學生跨障礙類別且多為重度或多重障礙，教育功能難發揮、學生個別差

異大，教材教具準備耗時、輔導區域過大且交通往返耗費時間多、人身安全缺乏

保障、行政業務過多、場地不理想與時間安排不易、家長欠缺正確教育觀念，因

而配合度不高、工作壓力大、缺乏成就感和歸屬感等（鄭秀真，2002；張曉芬，

2006；羅美珠，2009），上述困難將影響巡迴輔導品質，那麼各縣市是否著手改

善巡迴輔導工作之困境呢？目前各縣市於在家教育巡迴輔導計畫或實施要點內

容中，並無明確規定每位巡迴輔導教師服務學生障礙類別上限；教材教具雖有編

列相關經費，但巡迴輔導教師於準備教具上仍以單打獨鬥方式進行，建議各縣市

可教材、教具彙編成書籍或光碟分享，或鼓勵巡迴輔導老師組成「共同備課」社

群，彼此討論、相互合作。至於輔導區域之劃分以及教師意外保險，各縣市也無

明載於在家教育巡迴輔導計畫或實施要點中，因此建議明定輔導區域劃分，以減

少巡迴輔導教師於交通往返間耗費之時間，並且能提供相關意外保險之保障，讓

巡迴輔導教師於服務時有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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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與建議 

依據 OECD 提出朝向 2030 的願景，致力於發展知識、技能與態度價值的培

養，使得學生成為具有素養之公民，提升個人幸福感（王志弘，2019）。而我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期望培養學生達成適性揚才，具備終身學習力的新公民，與

OECD 2030 之願景不謀而合。教育部於 2014 年發布總綱，其內涵朝向是朝向融

合教育發展，並將特殊教育學生之課程納入其中。 

特殊教育學生為學校少部分的一群，而接受在家教育、床邊教學學生更是少

數中的少數，依據聯合國《身心障礙權利公約》明定不得基於身心障礙而作出區

別、限制，且需根據學生需求，進行必要之調整或修改。目前安置於家中之學生，

雖有明訂每週提供服務次數及時數，但時數多為每週 2～4 小時不等，學生接受

學習時數多寡，將直接影響學習成效，因此建議應考量巡迴輔導教師人力可行範

圍內，提升服務時數。且多數縣市對於學生安置於縣市內、外之機構者更無明確

規定，但學生的權益不能因安置場所或障礙類別而有所差異，因此各縣市應更針

對安置於機構者，詳細訂定相關巡迴輔導規定，以保障身心障礙學生之受教權益。 

新課綱以素養、跨域、生活問題解決、終身學習為主要理念，在家教育學生

雖障礙程度重，但課程安排也應順應新課綱之理念進行調整，培養學生具有帶得

走的能力、問題解決力及終身學習力。而教師應朝向專業成長方向多加精進，例

如：總綱與領綱知能、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課程發展、專業學習社群合作之知

能等，方能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理念與精神有效實踐（張慶勳，2018）。在

家教育學生障礙程度多為重度或多重障礙，致需要其他不同課程、衛生醫療資源

介入，因此，在家教育巡迴輔導教師除了強化自身教學專業，更需與不同人員以

專業團隊合作方式進行，例如：特殊教育教師、普通教育教師，學校行政人員，

以及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如：醫生、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聽力師、社會工作師、職業輔導及定向行動等專業人

員相互合作，共同提供在家教育學生於學習、生活、心理、復健訓練等協助，以

及保持專業的終身學習，成為一名與時俱進的教師，使得在家教育巡迴輔導品質

更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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